Ka/semann, Ernst 蓋士曼（1906年生） 蓋士曼是布特曼（Bultmann{\LinkToBook:TopicID=241,Name=Bultmann, Rudolf}）的學生，先後在美因茲（Mainz）、哥丁根（Go/ttingen），和杜平根大學任新約教授；在納粹時代，屬於德國認信教會（German Confessing Church）一分子。他在新約研究的貢獻上相當傑出，對當時一個全以布特曼思想為主流的德國教會，他的研究實在成為重要的修正力量。
　　1.他開創了所謂「歷史耶穌的新追尋」（參耶穌，Jesus{\LinkToBook:TopicID=657,Name=Jesus}），指出我們若只有「基督的信仰」而沒有「歷史的耶穌」，就很容易掉入幻影說（Docetism{\LinkToBook:TopicID=369,Name=Docetism}）的陷阱。但他仍然認為給福音化除神話的工作是需要的（參神話，Myth{\LinkToBook:TopicID=824,Name=Myth}），不然的話，因信心（Faith{\LinkToBook:TopicID=443,Name=Faith}）稱義（Justification{\LinkToBook:TopicID=670,Name=Justification}）的教義便會有所偏差（按布特曼學派的意見，信心不應建基於歷史，不然信心就會變成一種「行為」，參下，4）。
　　2.他認為「早期基督教之母」不是諾斯底主義（Gnosticism{\LinkToBook:TopicID=508,Name=Gnosticism}），而是啟示文學（Apocalyptic Literature{\LinkToBook:TopicID=144,Name=Apocalyptic Literature}，指兩約間的預言文學）；亦即是說，早期教會（包括保羅，Paul{\LinkToBook:TopicID=911,Name=Paul}）的本質，都是來自猶太教。
　　3.他指出「神的義」並非如布特曼（和布特曼所稱之路德，Luther{\LinkToBook:TopicID=750,Name=Luther, Martin}）所言，是由神賜給祂子民的地位或屬性，乃是神自己「創造救恩的能力」。
　　4.他指出保羅神學的核心是「稱罪人為義」，不是不斷發展的「救恩歷史」（Salvation-History{\LinkToBook:TopicID=1041,Name=Salvation-History 救恩歷史}，他認為救恩歷史這思想，最早是在路加作品孕育的）。
　　蓋士曼活躍於普世基督教協進會（W C C）圈內，常就教會學和福音的政治意義發表演說（參其Jesus Means Freedom）。1977年因著學生在杜平根大學抗議的事件，他離開信義宗，成為衛理公會的會友。他的作品除了較短的希伯來書和約翰福音註釋外，最重要的著作就是《羅馬書註譯》（1973; ET, London and Grand Rapids, MI, 1980），以及因此註釋而寫的三本新約神學論文，特別是保羅的神學。1976年，一本稱為《稱義》（Rechtfertigung）的論文集（J. Friedrich et al. eds., Tu/bingen），就是為尊崇他而出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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